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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310-3334555 13703109979

产品详情

自2022年11月18日起，行政区域内由国家机构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经费举办，面向义
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从事音乐类、美术类、舞蹈类、表演类、播音主持类、书法类、导演类、设计类等
非学历教育培训fuwu的，均可由机构拟设地所在区的行政审批机构审批，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并在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办理相关营业资质。

具体办证条件如下：

一、关于举办者

（一）举办者为个人的，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
、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举办者为企业或者社会组织的，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活
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其法定代表人应当具备本条款条件。

（三）如有两个以上举办者联合办学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合作方式、办学宗旨、业务范围
、出资比例、各自权利义务和争议解决办法等内容。

（四）中小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艺培机构。

二、关于机构设置



（一）艺培机构名称中不得含有歧义或误导性词汇，应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和《民办非企业
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并应含有“培训“二字，不得含有“大学” “学院”等字样。

（二）营利性艺培机构名称应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行政区划、字号、业务领域（艺术培训、文化艺术
培训或艺术教育培训学校）、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等）。非营利性艺培机构名称
应由以下部分依次组成：行政区划、字号、业务领域、组织形式。

（三）同一艺培机构不得同时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双法人。

非营利性艺培机构应申请所在区文旅部门作为业务主管部门。

（四）艺培机构的办学内容，应为音乐类、美术类、舞蹈类、表演类、播音主持类、书法类、导演类、
设计类等非学历教育培训fuwu类别。

艺培机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登记的业务范围，应当与《办学许可证》的办
学内容相匹配。

（五）艺培机构应当制定章程，章程内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三、关于教职人员

（一）艺培机构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坚持以xijinping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2、爱国敬业，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依法履行职责；

3、具备良好的个人素质、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举止文明，关心爱护学生；

4、教学教研人员应熟悉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具备相应的教育管理经验或技能、教学培训
能力；

5、教学教研人员应诚实守信，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无犯罪 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

6、非中小学校在职教职人员；

7、非文化和旅游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并办理手续的除外）。

（二）艺培机构（每1个办学点）应根据开办规模配备不少于3人的专职管理人员。



行政负责人（校长）属于专职管理人员。应当具有中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信用状况良好，无犯罪记录，无失德失信或严重违纪行为记录；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7
0周岁；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5年以上相关教育管理经验；不得兼任其他组织和机构行政负责人（校
长）。

其他专职管理人员应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和1年以上管理教学工作经历。

（三）艺培机构应当按照《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规定，配备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
师队伍，专职教师不少于3人，专职教师不少于教师总量的50%。

专兼职教师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相关学历，具有与培训科目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或者相应的行业
资质证书、职业（）技术能力证明等。

四、关于培训场所

（一）艺培机构应有与其办学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具备安全条件的固定培训场所（含办公场所、教学
培训场所和其他必备场所），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环保、卫生、应急等安全管理规定，实现视频监控
全覆盖。

培训对象为初等教育（小学）阶段未成年人的，依据其场
地设置建筑的耐火等级，楼层多不超过三层。场地设置在 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
、二层或三层；设置在三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时，应布置在首层或二层；设置在四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内
时，应布置在首层；设置在高层建筑内时，应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培训场所使用的电梯等特种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要求。

（二）艺培机构应当设在合法的非住宅类民用公共建筑内，避免选择可能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可能危及
学生人身安全的场所。

艺培机构不得使用简易建筑、简易住房、居民住宅、地下 室、半地下室、危房、架空层、医疗卫生用房
及其他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得设在殡仪馆、危险化学品仓库、传染病院、监狱和看守所等建筑周边
。

（三）艺培机构（每1个办学点）总建筑面积不低于150平方米，培训专用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总建筑面
积的2/3,且同一培训时段内学生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3平方米。其中舞蹈类、表演类、播音主持类、导演
类培训专用场所在同一时段内，学生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6平方米，确保不拥挤、易疏散。

培训专用场所建筑面积是指办学点专门用于教学培训的场所建筑面积，不包括办学点其他配套fuwu的场
所建筑面积。

（四）艺培机构以自有场所办学的，应当提供房屋产权证明。



以租赁（借用）场所办学的，应按照现行有效的市场主体 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要求执行，同时提交具
有法律效力的租赁（借用）合同，租赁（借用）期限自申办之日（正式受理之日）起不少于2年。

五、关于培训费用

（一）艺培机构（每1个办学点）开办资金不得少于人民币30万元（不包含培训场所、设备设施等先期投
入费用）。

开办资金应当存入艺培机构开户银行验资账户，并出具存款证明。

（二）培训机构应当在具有培训预收费监管资质的金融机构开立培训收费专用账户，并采取银行托管或
风险保证金的方式将预收费资金纳入监管之中。

（三）培训机构应规范收费。经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营利性培训机构，结合市场需求、培训成本等因素
合理定价收费；经社会组织登记部门登记的非营利性培训机构，按照统一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

培训机构应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jubao电话等内容，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和群众的
监督。

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超过3个月或60课时或5000元的费用。

（四）培训机构应当全面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fuwu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与培训
对象签订培训fuwu合同，载明培训课程、培训时长、收费金额等内容，还应载明培训对象未完成或中途
终止培训课程的相应退费办法。

六、关于培训内容

（一）艺培机构应当规范选用教学培训材料，选用正式出版发行的教材或者经审核通过的培训材料。

艺培机构自编培训材料，应当遵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不得使用违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材料，不得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不得使用盗版侵权的培训材料。

（二）艺培机构应当对所有培训材料存档保管、备查，保管期限不少于相应培训材料使用完毕后3年。

艺培机构培训材料及编写研发人员信息应向所在区文旅部门备案，备案材料产生变更时，应及时提交变
更内容说明和变更材料。

（三）艺培机构应当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运行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教职人员管理
制度；教师培训和考核制度；学生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课程备案和公示制度；后勤管理制度；设
施设备管理制度；资产和财务管理制度；收费和退费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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